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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37、200037；     证券简称：深南电 A、深南电 B；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6 

 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投资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概况 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9月 28日以通

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中山装

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,929 万元人民币与深

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建工”）（或其授权的子公司）、中山

翠亨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

目”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香港商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3）、《关于投资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4）。 

 

二、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终止原因 

筹划本次投资事项以来，公司积极与各合作投资方进行了持续的沟通，但受

众多因素影响，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与相关单位签署正式协议，项目至今未取得实

质性进展。2021年5月26日，公司收到特建工发来《关于深南电（中山）建筑工

业化园区项目调研的反馈意见函》，特建工表示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项目进

行了可行性研究，基于审慎性原则，认为该项目不宜立项。公司综合考虑各方面

因素，决定终止本次投资事项。 

 

三、中山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园区项目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投资尚处于筹划阶段，公司未签署正式协议，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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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投资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构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 

2021年 5月 26日 


